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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為作者獲第九屆（2002年度）澳門特別行政局政府文化局學術研究獎學金所做的課題“澳門

民間文學研究”中有關《澳門記略》所記傳說的研究部分。主要內容：1）《澳門記略》所記颶風的重

大學術貢獻 兼與粵中、寧波同型傳說比較研究；2）《澳門記略》中的風物傳說；3）海市蜃樓傳

說考源與明清澳門海市蜃樓傳說 兼談《澳門記略》的“合蘭海傳說”；4）《澳門記略》的“用牛

皮量地”型傳說 兼談臺灣、北京同型異式傳說。

譚達先

《澳門記略》所記傳說比較研究

《澳門記略》所記颶風傳說的重大學術成就

兼與粵中、寧波同型颶風傳說比較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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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澳門記略》中的風物傳說淺釋

濠鏡澳之名，著於《明史》〔清張廷玉等編，

卷325列傳213〈佛郎機傳〉，有“壕鏡在香山縣南

虎跳門外”，壕鏡，也作“蠔鏡”。該傳也作“香

山澳”，即澳門。），其曰澳門，則以澳南有四山

離立（並立），海水縱橫貫其中，成十字，曰十字

門，故合稱澳門。或曰澳有南臺（南山，臺即

山）、北臺（北山），兩山相對如門云。（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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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（關）閘經蓮花山，下有天妃廟⋯⋯北

麓有馬蛟石，橢（長而圓）而磽（薄），無趾

（腳指），三小石承之，相傳浮浪至。（22）

（馬蛟石）稍南為望廈村（今澳門美副將

大馬路一帶），有縣丞（輔佐縣令的官名，管

文書及倉獄，清代為正八品官）新署，村前二

石，每於煙月迷離之際，望若男女比肩立，即

之仍石也。夷人反目於室，出則詣（往）石禳

解之，名“公婆石”。（2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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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傳明萬曆（1570-1670）時，閩賈巨舶被

颶（發生於海洋上的強烈暴風）殆（危）甚。

俄見神女立於山側，一舟遂安，立廟（27）祠天

妃，名其地曰娘媽角。娘媽者，閩語天妃也。

於廟前石上鐫（刻）舟形及“利涉大川”四

字，以昭神異。（28）

澳門的媽祖菩薩，是從飛沙村媽祖廟分香

火時分到澳門去的。當菩薩入了澳門媽閣時，

發現少了一隻鞋，神明報知此鞋仍留在飛沙

廟，果然應驗。（33）

蝦蟆石，其形圓，其色青潤，每風雨當

夕，海潮初上，則閣閣有聲。（3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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橫琴山下有仙女澳，相傳有樵者，見二姝麗，

就（走近）視之，化雙鯉。今有雙鯉石。（36）

從前，澳門是一片海洋，還未成為陸地。

大約在明萬曆年間，有個福建商人，乘妷帆船

來澳，抵媽閣海面時，忽遇狂風暴雨瀕危，仍

不能泊岸。船中人呼號求救，女神媽祖立於山

腰作法，平息了風波，使他們得到安全。

後來，商人為了感謝神恩，便在媽祖立足處

建立廟殿，並在殿前的石上刻了一艘帆船，作為

紀念。這就是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媽祖閣內的一塊

“洋船石”的由來。（澳門八十歲市民周永昌口

述，1996年鄭寶儀記錄，譚達先整理。）（4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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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蜃樓傳說考源與明清澳門海市蜃樓傳說

兼談《澳門記略》的“合蘭海”傳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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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莞合蘭海，其水漩洄而黝黑，三江之所

匯，有龍窟焉。嘗有積氣如黛，或如白霧，鼓

舞吹噓，倏忽萬化。其為城闕樓臺塔廟諸狀。

人物車騎，錯出於層峰疊巘之間，尤極壯麗。

舟行其中弗見也，自外望之，變幻斯見。即之

輒遠，離之復近。雖大風雨不能滅，人以為蛟

蜃之氣所為云。其氣或大或小，晴則大，陰則

小，五色光芒不定，或如旌旗戈甲，則兆其地

豐登，居人每候之以知災祥。歲正月初三、

四、五日必一見，不見則以為怪。或謂此乃海

氣，春晴始見。非也，此蜃氣也。蜃者千歲之

雉所化，其為物最神。⋯⋯蜃，龍類也。其能

靜則為陰，動則為陽。陰雨含萬物於無，陽雨

吐萬象於有，固於龍具體而微也。然蜃氣之

起，大抵為舟船多，為樓臺者少。⋯⋯凡雲氣

各像其山川人民所聚積。蜃氣多像舟船，亦南

夷之氣所雜為變怪也。必以春正月見者，蓋青

陽（指春天）始動，而龍見於田。蜃亦龍屬，

故其氣與龍皆當春而發，至秋而收也。(48)

廣州三門海⋯⋯東南連惠州海，西南連香

山海，皆接大洋，浩淼無際。海中有虎頭山、

龍穴洲、合蘭洲。⋯⋯其水漩洄黝黑，積氣如

黛，或白如霧，鼓舞吹噓，倏忽變化。龍穴洲

常有龍出沒，蛟龍之氣常蒸為城闕樓臺，人物

車騎錯出於層巒疊巘間。舟行海中弗見也。自

外望之，變幻斯見，即之輒遠，離之復近，雖

大風而不能滅。宋蘇東坡曾作文以祭海神，其

景立見。⋯⋯土人云：其氣天晴則大，天陰則

小；五色光芒不定，或如旌旗戈甲，則兆有兵

革；或如倉如廩，則兆有豐登。(49)

着

龍穴島正在虛無縹渺的大霧中浮沉⋯⋯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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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在珠江口海面上，出現了雄偉巍峨的海市蜃

樓。那裡屹立妷一座瓊臺玉閣，大街小巷，縱

橫交錯。紅男綠女，在街上穿梭走妷，時而笑

語歡聲，時而喧喧嚷嚷，彷彿有人竊竊私語。

店舖裡發出了數銀錢和量米的聲音，街市也傳

出了小販的叫賣聲。滿眼彩色繽紛，光華灼

灼，疑幻疑真。(50)

瀰漫合瀾（蘭）海（在珠江口龍穴島附

近），南與滄溟（瀰漫的大海）通。蜃氣起蛟

室，珠光出龍宮；樓臺時隱現，墟市隔冥蒙

（幽暗不明）。⋯⋯(51)　　

驀（突然）空無人忽成市，上不在天，下

不在地，月煙黃黃日煙紫。日之昇，氣之凝。

玳瑁蓋，珊瑚釘。大吹龍笙，細擊鼉鼓（鼉皮

的鼓），海童緩歌，海女急舞。海水開，龍王

來，龍母並（同來），駕車如雷，龍女後至何

遲哉。市人市中設龍座，聚寶換寶市在左。蕃

奴來市騎水犀，上寶負在大尾犛。老蛟人身目

魚目，手執大禹治水玉。魚兒無寶雜市中，笑

指海上天虹紅。市東賈人好走馬，寶光射馬馬

不下。龍王厭寶空掉頭，身擁五色龍鱗裘。龍

母見寶不開口，定海魚鬚尺持手。龍女戲擲紅

珍珠，盛飾雉尾新羅襦。世人眼睛不離寶，海

中有寶偏不顧。海市寶多，世人奈何。扶桑花

落東北角，海水成冰要人鑿。海水吹風，吹動

龍王宮。水生一片，海市不見。(53)

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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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虎門下，有合蘭海（今珠江口虎門外），

每歲正月初三、四、五日，現城闕、樓臺、車

騎、人物，倏忽萬狀。康熙丙辰（1676）見戈甲

之形，粵有兵變，蓋海市也。(54)

《澳門記略》的“用牛皮量地”型傳說

兼略談臺灣、北京同型異式傳說

（佛郎機，明）萬曆中破滅呂宋（今東南

亞菲律賓呂宋島）。呂宋在南海（今南海）

中，去漳州（福建南部漳州）甚近，明初朝

貢。佛郎機（明代所稱佛郎機為今葡萄牙，因

沿襲《明史》故有誤。此處實指西班牙。）初

與互市（往來貿易），久之見其弱可取，乃奉

厚賄，乞地如牛皮大，建屋以居。王不虞其

詐，許之。其（西班牙）人乃製牛皮，聯屬至

數十丈，圍呂宋地，乞如約。王大駭，然業已

許諾，無如何，遂聽之，而徵其稅。其人既得

地，即營室築城，列火器，設守禦，已竟，乘

其無備，襲殺其王而據其國，名仍呂宋，實佛

郎機（西班牙）也。

呂宋居南海中，去漳州甚近⋯⋯（洪武）

八年（1375）與瑪嘉施蘭入貢，自後久不至。

萬曆四年（1576），官軍追海寇林道乾（明時

海上武裝勢力首領，泉州人）至其國，國人助

討有功。後朝貢。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，久

之，見其國弱可取，乃奉厚賄遺王，乞地如牛

皮大，建屋以居。王不虞其詐而許之。其人乃

裂牛皮，聯屬至數千丈，圍呂宋地乞如約。王

大駭，然業已許諾，無可奈之，遂聽之，而稍

微徵其稅如國法。其人既得地，即營室築城，

列火器，設守禦具，為窺伺計。已竟（畢），

乘其無備，襲殺其王，逐其人民而據其國，名

仍呂宋，實佛郎機也。(5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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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佛郎機者，自稱干係臘國（指今西班

牙。按：此二句是把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相

混。），從大西洋來，亦與呂宋互市。酋（首

領）私相語曰：‘彼可取而代也！’因上黃金

為呂宋王壽，乞地如牛皮蓋屋。王信而許之。

佛郎機乃取牛皮剪而相續之，以為四圍，乞地

稱是（相同）。王難之，然重失信遠夷，竟與

地，月徵稅如所部法。佛郎機既得地，築城營

室，列銃置刀盾甚具。久之，圍呂宋，殺其

王，逐其民入山，而呂宋遂為佛郎機有矣。干

係臘國王遣使來領，數歲一更易。

前明隆慶年間（1567-1572），歐羅巴之西

班牙國，遣其臣咪牙蘭駕巨船東來，行抵呂

宋，見其土廣而腴，潛謀襲奪。萬曆年間，以

數巨艦載兵，偽為貨船，饋番王黃金，請地如

牛皮大，陳貨物。王許之。因剪牛皮相續為四

圍，求地稱是，月納稅銀。番王已許之，不復

校。遂築城列營，猝砲火攻呂宋，殺番王，滅

其國。西班牙鎮以大酋，漸徙國人實其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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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ohn Foreman

（明）天啟元年（1621），又有漢人顏思

齊，為東洋日本甲螺（即公推自稱日本甲螺的

郭懷一），引倭彝（夷）屯聚於臺，鄭芝龍

（明將）附之。未幾，紅彝（紅毛）荷蘭人由

西洋而來，願借倭彝之地，暫為棲止，誘約一

牛皮地即可。倭彝許之。紅彝將牛皮剪如繩

縷，周圍圈匝已﹝之﹞，有數十丈地。久假

（借）不歸，日繁月積，無何（不久）而鵲巢

鳩居矣，尋與倭約，若舍此地，每年願貢鹿皮

三萬張，倭乃以地悉歸荷蘭。崇禎八年

（1635），荷蘭始築臺灣、赤嵌二城。

初紅夷（荷蘭人）借地於倭曰：但得地大

如牛皮，多金不惜。倭嗜利，許之。乃剪皮如

縷，環圍數十丈，築赤嵌城。自是久借不歸，

全踞臺北，南北土西（西班牙）皆屬焉。（6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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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註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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